临塘乡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
有效衔接制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工作制度，推动基层政务公开向农村、社区延伸，实现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有效衔接，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临塘乡所辖的农村、社区。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临塘乡人民政府是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协同发展的监督主体，各村（居）民委员会是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协同发展的落实责任主体。
第三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形式、程序和标准，将涉及村（居）民切身利益、本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事项和村（居）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以及面向农村（社区）的基层政务公开信息予以公布，接受村（居）民监督。
第四条 基层政务公开和村（居）务公开应当坚持依法、全面、真实、及时、规范的原则，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公开，保障村（居）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五条 临塘乡人民政府要指导支持村（居）民委员会建立完善公开事项清单，公开村级事务、党务和财务，重点公开乡村振兴、惠农政策、养老服务、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就业创业等方面内容，有效衔接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确保相同事项公开内容对应一致。
第六条 村级事务、党务、财务及面向村（居）基层政务公开主要内容如下：
（一）村级事务公开。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简介、村（居）民自治章程、会议实施情况、村（居）委选举等村（居）民自治信息。
（二）村级党务公开。主要包含党组织基本情况、党费收缴、党员制度、党员年度评议及奖惩和其他工作动态。
（三）村级财务公开。主要包括财务计划、集体资产管理、债权债务、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等信息。
（四）面向村（居）基层政务公开。包括惠农惠民、养老服务、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社会救助与福利等信息。
第七条 村级事务、党务、财务及面向村（居）基层政务公开时间要求如下：
（一）根据公开内容实行月公开、季公开、年公开、及时公开；
（二）一般村（居）务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
（三）集体财务往来较多的，财务收支情况应每月公开一次；
（四）涉及村（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事项应当及时公开。
第八条 村级事务、党务、财务及面向村（居）基层政务公开应符合“确定公开内容→制作公开材料→村（居）公示栏张贴公开→村（居）民委员会留存备查→村（居）信息公开集中查阅点提供查询→档案管理室集中归档”的基本程序。各村（居）民委员会可根据本村（社区）的实际情况，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关要求开展具体公开工作。
第九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在村（居）民居住相对集中、便于群众观看的地方以墙面式或立柱式设置村（居）公示栏，通过村（居）民微信群、公众号等形式发布公开信息，实现互联网公开。
第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要加强公示栏日常维护。公示栏外观整洁，无破损脱落，周边环境清洁。公示栏内版面布局整齐、整洁、合理，没有过期失效或无关内容，没有乱张贴的小广告。
第十一条 临塘乡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协同发展工作进行监督，对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及时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及时公开；对弄虚作假、欺瞒村（居）民的，应当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